
嘉義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作業要點 
95年6月15日嘉市文演字第0950002323號函頒 

97年5月14日嘉市文演字第0970002072號函第一次修訂 

100年4月18日嘉市文演字第 1000002059號函第二次修訂 

102年1月14 日嘉市文演字第 1020400005號奉核第三次修訂 

106年3月30日嘉市文演字第1060400073 號奉核第四次修訂 

108年2月1日嘉市文演字第1080400035 號奉核第五次修訂 

109年1月21日嘉市文演字第1090400031 號奉核第六次修訂 

110年1月27日嘉市文演字第1100400041 號奉核第七次修訂 

111年2月18日嘉市文演字第1110400073 號奉核第八次修訂 

112年12月7日嘉市文演字第1120400611 號奉核第九次修訂 

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本市深具潛力之優秀團隊，

增加演出機會，使其發揮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專業創作水準，以參加國

內外重要表演藝術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傑出演藝團隊（以下簡稱團隊）指立案於本市且具備下列各

款條件者： 

（一） 提出如何改善及提升團隊專業演出創作、行政營運等之具體計畫。 

（二） 演出經驗績優、具地方特色足以向其他縣市推展。 

（三） 富有藝術創造潛力，每年至少有兩場以上優質演出（含一場售票演

出） 

（四） 財務收支制度健全。 

三、具備下列條件之團隊，本局得列為優先獎勵對象： 

（一） 積極主動配合本局辦理活動者。 

（二） 固定辦公場所與排練場地。 

（三） 專職團員與行政人員。 

（四） 專業藝術指導。 

（五） 長期可行之培訓及演出計畫。 

（六） 融合在地精神、元素創作新作品。 

四、申請團隊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列入本獎勵範圍： 

（一） 立案不滿一年之演藝團隊。 

（二） 同一申請計畫內容已獲本局、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或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中心補助者。 

（三） 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單位所屬演藝團隊、學校或其附屬機關團隊。 

（四） 曾接受獎勵、扶植，經評估結果績效不佳或無正當理由延遲結報者。 

（五） 最近兩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者；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

屬實者。 

（六） 獲補助團隊之負責人，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獲補助團隊如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規



定者，亦同。 

五、本要點補助範圍為固定辦公室、排練場地、專職人員訓練、創作新作品

等項。獎勵本市至多五至十傑出演藝團隊，獎勵金額度，依其現有規模、

工作計畫及相關事項，由審議委員會決定。 

六、本局為決定受獎勵團隊名單、金額及項目，得遴選學者專家五至七人組

成「審議委員會」定期審議，並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擔任召集人，委

員會成員由召集人遴聘之。 

七、傑出演藝團隊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 初審：由本局業務承辦人員擔任；就送件團隊所檢送文件資料短缺

或不符者，由業務單位發文通知於三日內補件，未補件者，視同資

格不符。 

（二） 複審：由本局業務單位五人組成復審小組進行書面資料審查，並須

小組三分之二以上人數同意者，使得進入決審。 

（三） 決審：由本局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五至七人組成審議委員會，

申請團隊須於決審現場簡報並接受審議委員提問。 

八、依本要點受獎勵期限原則一年，各團隊得依其中長程發展計畫，於次年

繼續提出申請，由審議小組審議是否繼續獎勵，入選團隊須依所送計畫

內容及審查委員意見確實執行；相關文宣品應將文化部列指導單位，嘉

義市政府列主辦單位，本局列承辦單位，入選團隊列執行單位。 

九、本局對入選團隊得優先推薦參與本局辦理之相關活動，獲推薦之團隊無

適當理由者，應配合本局安排提供演出，並應參加本局針對演團隊辦理

之輔導課程。 

十、為考核團隊之年度績效，本局得就各團隊之行政作業、財務狀況、培訓

及演出情形、計畫執行等要項進行抽樣考核，並將考評結果於每年度結

束前送文化部備查及作為下年度徵選之重要參考。 

十一、進階補助獎勵： 

入選團隊符合以下條件，擇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經審查符合後，

核發進階獎勵金。 

（一） 成果發表或相關演出節目活動，單場售票達500席，獎勵金新臺幣4

萬元整；每增加100席，再增加新臺幣5千元獎勵金，核發上限新臺

幣8萬元整。 

（二） 年度內售票場次達3場（每場均須至少達120席），獎勵金新臺幣3萬

元整；每增加1場，獎勵金新臺幣5千元整，核發上限新臺幣5萬元

整。 


